


定为劣药。当事人销售劣药喉咽清口服液(批号20230101)

的行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 第九十八条第

一款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3年9月 6日对当事人进行立案查处。办案人

员采取了现场检查、提取当事人的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调查，

使该案的违法事实得以查清。本案调查时均有2名以上执法

人员参与，并出示证件，且有当事人在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

经查实， 2023年4月24日， 当事人从湖南时代阳光药

业股份有限公司购进喉咽清口服液(批号 20230101)共 880 

盒，购进单价为 * * * 元/盒；当事人于 2023 年 05月 04 日

、2023 年5月 15 日分别以 *元/盒销售给************、

*********共 480 盒，2023 月 6月12 日 由南宁市食品药

品检验所抽样16盒，销售单价* * *元/盒，2023 年8月 2日

我局执法人员检查时仓库库存384 盒， 2023年8 月 8日你

公司从****************召回15 盒，截至目前仓库库

存399盒，实际销售 481盒，销售收入共31265元，本案违

法所得为31265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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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《营业执照》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, 《授权委托书》、

莫琼、****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张， 证明当事人为一家

合法的单位。

2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宁检查分局案件来

源登记表、立案审批表各1份，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出具

的《检验报告》 (报告编号： YP2023JD0178)及相应的 《药

品抽样记录及凭证》 复印件各1份，上述送达《检验报告》

的《送达回执》1份，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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